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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師公會】會員團體壽險(公費)

商品介紹



保險內容說明

險       種 保  額 給付說明

定期壽險 25萬 因疾病或意外身故給付

壽險附加
2-11級意外失能

25萬
因意外致失能，依失能程
度給付，最高為保額之
90%

傷害保險 25萬 因意外身故或失能給付

重大燒燙傷 10萬
因意外遭受重大燒燙傷，
依程度比例給付

保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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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級意外失能特色說明-1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
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的約定給付保
險金。

以8-3-3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失能等級 6 級，給付比例 50% 為例。

★理賠金額

壽險附加 2-11級意外失能  25萬 X 50% =12.5萬

傷害保險意外失能 25萬 X 50% =12.5萬

合計給付理賠金2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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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級意外失能特色說明-2

★延續前一案例，若被保險人領取意外失能保險金後，因同一

事故不幸身故時，本公司將依照條款給付各項身故保險金。

★意外身故理賠金額

定期壽險給付                        25萬 

傷害保險給付                        25萬 – 12.5萬 = 12.5萬

合計給付理賠金37.5萬

(傷害保險須扣除同一事故已給付之失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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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額升級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内，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
身体蒙受重大燒燙傷治療時，本公司按投保本附加條款該被保險
人之保險金額乘以附表(重大燒燙傷程度及給付比例表)所列之給
付比例給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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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分類號碼 重大燒燙傷程度(以下簡稱燒傷) 給付比例

(一)體表面積大於20%之三度燒傷

948.2 體表面積20－29%之燒傷三度燒傷 35%

948.3 體表面積30－39%之燒傷三度燒傷 50%

948.4 體表面積40－49%之燒傷三度燒傷 50%

948.5 體表面積50－59%之燒傷三度燒傷 75%

948.6 體表面積60－69%之燒傷三度燒傷 75%

948.7 體表面積70－79%之燒傷三度燒傷 100%

948.8 體表面積80－89%之燒傷三度燒傷 100%

948.9 體表面積90－99%之燒傷三度燒傷 100%

(二)顏面燒燙傷

940 眼及其附屬器官之燒傷 15%

941.5 臉及頭之燒傷，深部組織壞死(深三度)，伴有
身體部位損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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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師公會】會員團體意外險 (自費)

商品介紹



會員及配偶自選



傷害險給付說明

★火災或溺水事故身故保險金：身故最高可達500萬元保障。
★運輸事故身故保險金：身故最高可達600萬元保障。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身故最高可達800萬元保障。

保險計畫/金額 方案三 規範

意外傷害保險金 300萬元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105萬元

運輸事故身故保險金 300萬元 自騎駕乘及大眾運輸(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

火災或溺水事故身故保
險金

200萬元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金 200萬元 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特定航線

給付說明：

優勢：事故保障為24小時。(非僅限上下班途中)



醫護工作人員(醫保永逸專案件)



醫護工作人員(醫保永逸專案件)



3.醫師公會

理賠案例分享



【理賠案例分享1】會員醫師投保自費意外險

背景說明
1. 投保方案：辜先生，32年次(80歲)，居住於台中，投保方案三
2. 事故摘要：111年10月騎車與小客車車相撞，因右蜘蛛網膜下腔出血、

右側腦內出血，連續住院98天

1.會員醫師騎車與小客車相撞

就診紀錄 理賠金額日期區間

1. 中國醫藥大學

2. 台中醫院

3. 仁愛醫院

10/29~12/07

12/07~01/05

01/05~02/03

傷害醫療限額   26,249元
意外住院定額   40,000元
傷害醫療限額      3,752元
意外住院定額   29,000元
意外住院定額   29,000元

目前已申請並給付128,000元

2.理賠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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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案例分享2】會員醫師投保自費意外險

背景說明
1. 投保方案：王醫師，45年次，服務於台中市診所，投保方案三
2. 事故摘要：112年1月出國至泰國不幸跌倒，當下僅門診治療未住院；

因為左股骨頸骨折，返台後持續至澄清綜合醫院治療，並進行半髖關
節置換手術

1.會員醫師至國外差旅發生車禍

已給付76,600元

2.理賠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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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紀錄 理賠金額日期區間

1. 清邁大學醫院
2. 澄清醫院

01/02~01/03
01/04~01/14

傷害醫療限額      1,842元
傷害醫療限額    28,158元
意外住院定額    11,000元
意外傷害門診          500元
意外住院手術    10,600元
骨折未住院(60-11)24,500元



【理賠案例分享3】醫護工作人員投保意外險

背景說明
1. 投保方案：施小姐，56年次，為台南市診所護理師，醫師為診所工作

人員投保方案二
2. 事故摘要：112年1月下班返家後再度外出，騎機車發生意外事故，造

成腓骨完全性骨折

1.醫護工作人員

已給付16,320元

2.理賠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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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紀錄 理賠金額日期區間

1. 新樓醫院 01/03~02/14 傷害醫療限額      1,320元
骨折未住院(40)     15,000元



【案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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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職災有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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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工作能力
保險金

按四十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金
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醫師雇主應付實領薪資6萬
X 40=240萬
勞保給付0元
職業災害險給付240萬



4 .醫師公會數位服務



中壽企業網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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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會員團體
壽險方案頁籤



2
2

中國人壽-企業LINE專區

● LINE頭貼畫面：●「醫師公會」專屬QR CODE：

掃描進入

（1）醫師公會專屬



5.醫師公會

推廣服務同仁管理規範



推廣服務同仁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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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規範 違紀記點

1
於拜訪及服務會員醫師時間內，服裝儀容違反公
司規定(以整潔、樸素或正式服裝為主)，且須配
戴服務識別證，經會員醫師反映且查證屬實者

1點

2
於拜訪會員醫師前須取得其同意，行前應致電會
員醫師再次確認時間及地點，經會員醫師反映且
查證屬實者

1點

3
不得無故要求會員醫師簽署文件，經會員醫師反
映且查證屬實者

1點

4

須於會員醫師約定時間內準時抵達指定場所提供
保險服務，不得遲到早退；如無法準時到場者須
事先通知會員醫師，不得無故未到點服務，會員
醫師反映且查證屬實者

1點

5 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不得無故不參加 1點

6
違反會員醫師職場(醫療院所)規定任意行動，經
會員醫師反映且查證屬實者

1點



推廣服務同仁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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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規範 違紀記點

7
辦理各項保險服務均應儘速處理，不得有積壓、
拖延等影響會員醫師權益之行為，經會員醫師反
映且查證屬實者

1點

8 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者 3點

9

對於公司業務及會員醫師與公司往來之狀況，除
依法令或公司另有規定者外，均應嚴守秘密，不
得擅自對外洩漏、發表或為取得不當利益而利用，
離職後亦同

3點

10 禁止與會員醫師間之借貸行為及不當募捐 3點

11 禁止職域內有錯價、放佣之行為 3點

12
禁止於會員醫師職場(醫療院所)內銷售非本公司
商品或主動提供未經公司核准同意之商品（如直
銷商品）者

3點



推廣服務同仁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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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點累計時間範圍 累計點數 處分方式

單月 1 進行再次訓練並通過測驗

單月 2 撤銷該同仁服務資格

單一年度 3 撤銷該同仁服務資格



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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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公司負責主管及連絡電話
傅燕玲資深協理(02)2719-6678 分機 1027
施文通資深經理(02)2719-6678 分機 1082

• 各縣市專責服務中心聯絡窗口
https://www.chinalife.com.tw/wps/portal/chinal
ife/insurer-service/group-insurer-
service/MedicalAssociation





附錄：公費案條款說明

團體定期壽險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發
生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
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 

保險範圍

不给付本項保險金之規定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保險公司不負给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失能。

但被保險人連續投保滿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
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
死或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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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不給付本項保險金之規定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
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
似的武裝變亂。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
灼熱、輻射或污染。

二至十一級意外傷害失能
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

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時，本公司依

照本 附加條款的約定給付保險金。(詳附表) 

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程度與

保險金給付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且尚未 

符合領取本契約之「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

保險金」時，本公司給付各該項「二至十一級意

外傷 害失能保險金」之和，最高以本附加條款

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百分之九十為限。但不同

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一項

「二至十一級意外傷害失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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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不給付本項保險金之規定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
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
似的武裝變亂。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
灼熱、輻射或污染。

團體傷害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内，因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

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依照

保險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

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

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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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不給付本項保險金之規定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内，因遭受

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体蒙受重大燒燙

傷治療時，本公司按投保本附加條款該

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乘以附表(重大燒燙

傷程度及給付比例表)所列之給付比例給

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

上重大燒燙傷程度時，本公司僅給付較

嚴重項目的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如附表）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重大燒燙傷時，本公司

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及犯罪行爲。

二、被保险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气或血液所

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重大燒燙傷時，除

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给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

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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